略阳县气象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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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检查事项数
	9项
	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数
	2项

	是否制定年度行政检查计划
	是
	是否明确年度行政检查频次
	是

	是否制定并开展专项检查计划
	是
	是否公示相关内容
	是

	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目录

	序号
	事项名称
	事项依据
	检查标准
	年度检
查频次

	1
	雷电防护重点单位的安全检查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第三十一条。《防雷减灾管理办法》(中国气象局令第 24号)第十九条、第二十三条
	一、设施合规性
[bookmark: _GoBack]1.防雷装置(接闪器、引下线、接地装置)是否按标准安装并定期检测(易燃易爆场所每半年一次，其他场所每年一次)。2.电阻是否符合要求(一般场所<10Ω，易燃易爆场所<4Ω。3.浪涌保护器(SPD)是否安装且有效。
二、管理合规性
1.是否取得《防雷装置检测合格证》(需由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检测),2.是否建立防雷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,3.是否对员工进行防雷安全培训
	1年/次

	2
	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检查
	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 623号)
	1.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是否影响气象探测环境(如遮挡观测场、电磁干扰等)。2.是否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违规施工。
	1年/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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